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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建議發行二級資本債券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0年8月28日
的董事會會議中審議通過了（其中包括）發行二級資本債券的議案。

董事會同意，在本行股東（「股東」）在股東大會上同意授權董事會的前提下，由
董事會轉授權本行董事長、行長以及董事會秘書在獲得相關監管機構批准後，根
據市場情況等因素決定發行二級資本債券的事宜，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60億元
（「本次二級資本債券」）。

2019年1月16日，本行成功登陸A股資本市場，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實
現了資本的有效補充。隨着全行資產規模和經營業績的快速增長，本行資本充足
水平仍面臨一定壓力。為此，本行擬在相關監管規定框架之內，結合自身發展需
要，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二級資本債券，以進一步提升本行資本對全行發
展的支持能力，提高本行的核心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總體發行方案如下：

一、 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60億元。

二、 債券期限：發行期限為5+5年品種或10+5年品種。

三、 債券利率：發行固定利率品種，並根據發行時的市場情況，由本行及主承銷
商共同確定。

四、 募集資金用途：募集資金將全部用於補充本行資本金，以保持適當的資本充
足率。

五、 本次二級資本債券發行有關決議的有效期限：自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36個月
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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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發行授權：鑑於本行發行二級資本債券存在發行時間、市場環境變化等不確
定因素，為確保本行二級資本債券的成功發行，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並
由董事會轉授權本行董事長、行長或董事會秘書具體辦理本次二級資本債券
發行的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辦理如下有關申報和審批事宜：

1、 就本次二級資本債券發行向有關監管機構辦理申報、審批、核准等手
續，簽署、執行、修改、完成相關的所有必要文件，決定和支付本次二
級資本債券發行的相關費用。

2、 根據市場情況具體決定本行本次二級資本債券發行的時機、市場與對
象、幣種與金額、期限、利率和方式。

3、 根據上述發行方案以及相關監管機構屆時頒佈的規定和審批要求，決定
本次債券發行的具體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在觸發事件發生時，減記型
合格二級資本債券能夠立即按照約定進行減記；確定本次債券的發行
期次、發行時間、發行規模、發行幣種、發行市場、債券期限、債券利
率、價格、發行對象、發行方式、兌付方式等所有相關事宜。

4、 起草、修改、簽署、執行本次債券發行過程中發生的一切協議、合同和
相關文件，聘請中介機構，以及其他與本次債券發行有關的事宜。

5、 根據監管部門的最新監管要求，在股東大會確定的發行方案範圍內對發
行條款作適當調整（包括但不限於發行金額的確定、債券期限、利率方
式、監管部門要求調整的其他條款等）。

6、 在不違反相關境內外法律法規的情況下，辦理其認為與本次二級資本債
券發行有關的必須、恰當或合適的其他事宜。

7、 涉及有關法律、法規及本行公司章程規定須由股東大會或董事會重新表
決的事項除外。

前述授權自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36個月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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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議案將提請於2020年9月17日舉行的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該會議信息（包括會議時間及地點）的通知及上述議案進一步
資料的通函，將於2020年8月31日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郭少泉
董事長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
2020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少泉先生、王麟先生及呂嵐女士；非執行
董事周雲傑先生、Rosario Strano先生、譚麗霞女士、Marco Mussita先生、鄧友成
先生及蔡志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華先生、戴淑萍女士、張思明先生、房巧
玲女士及Tingjie Zhang先生。

*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機構，並不受
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